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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庭审A8

男友卷钱跑路还泄露性隐私
法院：需赔偿精神损害

2021 年 7 月 9 日 星期五

www.shfzb.com.cn

上海中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公司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 1249 号

（线下接待）

咨询电话： 13701630976 应先生

021-54654777 陈女士

本次拍卖分为： 在线 72 小时竞价和网络现

场同步拍卖两个阶段。

在线竞价阶段 ： 2021 年 7 月 18 日 13： 30

至 2021 年 7 月 21 日 13： 30， 竞买人资格

及出价带入网络现场同步拍卖， 其最高出价

为网络现场同步拍卖的起拍价。 网络现场同

步拍卖阶段： 2021 年 7 月 21 日（星期三）

13： 30 开始至拍卖会结束。

拍卖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乔家路 2 号

拍卖标的： （【 】 内为保证金， 单位万元）

1、 钻石一颗 【3】

注意事项： （详见 《拍卖特别规定》）

1、 公告之日起接受咨询， 咨询时间： 2021

年 7 月 9 日-2021 年 7 月 16 日

2、 竞买人在标的拍卖结束前， 可在公拍网

上申请参拍并使用银联在线支付保证金， 获

得参拍权限。

3、 竞买人线下报名及交付保证金（银行转

账、 POS 机、 支票等） 截止时间： 2021 年

7 月 20 日 （周二） 16： 00， 保证金须在截

止时间前到账。

4、 保证金汇入以下账户：

户 名： 上海中富拍卖有限公司

账 号： 0206014170011364

开户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

汇支行

5、 享有优先购买权人须经委托方确认后，

到拍卖现场参加竞拍。 未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的或未到拍卖现场参加竞拍的， 视为放弃优

先购买权。

6、 拍卖标的另有因无法取得联系而未通知

的利害关系人，自本公示满 5 日视为已通知。

受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委托， 本公司自 2021 年 7 月 18 日 （周日） 至 2021 年 7 月 21

日 （周三） 在 “公拍网” （www.gpai.net）、 上海市公共资源拍卖中心 （黄浦区乔家路 2 号）

举行拍卖会。 现公告如下：

假借免费推销音响 盗取商铺账户余额
男子因盗窃罪获刑3年3个月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高松

本报讯 假借免费推销安装支付宝收款

码音响， 将商户的支付宝账户同自己事先准

备好的账户进行亲情号的绑定， 再择机将商

户账户内的余额转出， 一男子以此手段从多

个商家支付宝账户中转出 5 万余元。 近日，

经崇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崇明区人民

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郭某因犯盗窃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3 个月， 并处罚金 4000

元。

张阿姨在崇明的一家菜场里经营着一家

熟食店。 一天深夜， 她突然发现自己支付宝

账户通过亲情号功能， 接连两次转出了 1 万

元， 但收款人她并不认识， 这引起了张阿姨

的警觉， 怀疑自己的支付宝被盗刷， 张阿姨

赶忙报了警。 没过几天， 在菜场里做生意的

吴阿姨和黄阿姨也同样出现了这一问题。

在警方办案过程中， 被盗刷的几家商户

都反映， 一个月前， 有一个身穿支付宝工作

服的男子称自己是支付宝的员工， 可以免

费赠送给他们具有支付宝收款码提示音的音

响， 并且主动帮他们操作手机对收款码进行了

绑定。

民警通过调阅菜场和商户周边的录像， 很

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郭某， 并且追踪到了郭某

的行动轨迹， 一举将其抓获。

郭某到案后交代， 他利用自己掌握的他人

身份信息， 委托一名网友帮他注册了 3 个支付

宝账户， 然后假借推销安装支付宝收款码音响，

将商户的支付宝账户同自己事先准备好的账户

进行亲情号的绑定， 再择机将商户账户内的余

额转出， 而在此前， 郭某还以同样的作案手法

在深圳等地窃取商户支付宝内的资金。 截至案

发前， 郭某已从多个商家的支付宝账户中转出 5

万余元。

经查， 郭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秘密窃取

他人财物， 数额巨大， 其行为已经触犯了 《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

近日， 经崇明检察院提起公诉， 崇明法院开庭

审理了此案， 法院经审理后判处郭某有期徒刑 3

年 3个月， 并处罚金 4000元。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王晓丹

本报讯 因害怕酒驾被查， 驾驶员竟

调头逃逸， 而车主明知他人醉酒， 仍让其

开车， 这不仅害人， 而且害已。 日前， 驾

驶员闫某某和车主施某某均以危险驾驶罪

被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二人均被

判刑并处罚金。

今年 1月 16日凌晨， 被告人闫某某、

施某某等人共同饮酒后， 施某某提出要送

顺路的好友回家， 于是由闫某某驾驶施某

某的车辆， 施某某和好友坐后排随车同

行。 当车辆行驶至桃浦路口时， 闫某某发

现民警正在不远处设卡查酒驾， 因害怕酒

驾被查， 闫某某遂调头驾车逃逸， 民警见

状立即上前追赶。 逃逸过程中， 车主施某

某提出停车， 由自己驾驶车辆， 施某某前

脚刚下车还没换到驾驶位， 后脚就被追赶

上的民警拦截。

闫某某眼看下车的施某某被民警抓获，

心里恐惧极了， 于是当民警拦截车辆时， 她

竟狠踩油门丢下好友， 再次驾车逃逸。 行驶

了数百米后，闫某某又自行前往派出所投案，

民警随即将其带至医院抽取血样检测， 经鉴

定，闫某某血液酒精含量为0.94mg/ml，已达

醉驾标准。 到案后， 被告人闫某某、 施某某

均如实供述上述犯罪事实。

检察官认为被告人闫某某在道路上醉酒

驾驶机动车， 被告人施某某明知其饮酒， 仍

将车交由其驾驶， 并同车而行， 且驾车逃

逸， 均应当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最终， 经普陀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 提出量

刑建议， 法院判决被告人闫某某犯危险驾驶

罪， 判处拘役 2 个月， 并处罚金 6000 元；

被告人施某某犯危险驾驶罪， 判处拘役 1 个

月， 并处罚金 5000元。

□法治报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李丹阳

女大学生被男友卷钱跑路， 还被辱骂、

宣扬双方间的性隐私， 直至崩溃退学。 近

日，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名

誉权、 隐私权纠纷上诉案， 二审认定男友的

行为侵犯了女大学生的隐私权， 依法改判前

男友赔礼道歉并赔偿女大学生精神损害抚慰

金 3000元。

索要欠款不得

反被前男友泄露性隐私

2018 年 2 月， 大一女生王敏在校外找

了一份兼职， 其间认识了比自己大三岁的社

会人士陈振， 两人互生情愫， 不久便谈起了

恋爱。 一天， 陈振向王敏寻求帮助， 说自己

欠了钱， 再不还就要坐牢， 借了王敏的身份

证去信贷公司借来万余元。 可让王敏没想到

的是， 男友拿到钱后就跑路了。

索要欠款过程中， 两人发生矛盾继而分

手。 陈振不仅不还钱， 还在电话、 微信朋友

圈、 QQ 中辱骂王敏是“心机婊， 特别坏，

不是什么好人”， 并将双方的性隐私向其亲

属朋友宣扬。

王敏很受伤， 精神一度濒临崩溃， 经医

院诊断为重度焦虑、 中度抑郁。 2019 年 6

月 6日， 无心向学的王敏从学校退学。

陈振却依旧以各种理由推脱不还款。 面

对如此“渣” 的前男友， 悲愤的王敏向派出

所报了案， 陈振这才约了王敏来上海见面调

解。 在派出所的主持下， 陈振归还了一部分

欠款， 剩下 2500 元未还。 然而他并未因此

收敛言行， 仍继续发朋友圈辱骂王敏。

2019 年 8 月 16 日， 王敏再次报警， 经

协调双方达成协议： “陈振必须在 9 月 5 日

前全部还完 （欠款） ……在派出所陈振不仅

谩骂了王敏性生活方面隐私， 同样也曾为了

炫耀向他同学、 老乡以及他同事谩骂了王敏

性生活方面隐私， 陈振故意把王敏性生活隐

私公之于众……2019 年 8 月 16 日起， 陈振

不得再四处造谣， 如此事协商不成， 则当事

人可以向法院起诉。”

一审：支持赔礼道歉

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

然而， 签完协议之后， 陈振又“消失”

了， 不仅不还钱， 还继续向亲朋说王敏的坏

话……忍无可忍的王敏将陈振告上了法庭，

请求法院判决陈振停止侵害、 赔礼道歉并赔

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10万元等。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陈振将其与王敏

之间的性隐私公之于众， 显然侵犯了王敏的

隐私权。 但对于王敏名誉权的侵害， 现有证据

尚不足以证实。

一审法院遂支持了王敏要求陈振书面赔礼

道歉的诉讼请求； 以伤害尚不致于造成精神痛

苦的严重后果为由， 驳回了其主张精神损害抚

慰金的诉请。 而辱骂或宣扬隐私的行为往往只

是发生在一瞬间， 因王敏无法明确上述侵权行

为是否还在继续， 故一审法院对停止侵权请求

难以支持。

王敏不服， 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

法律错误， 向上海一中院提起上诉。

王敏认为， 因陈振散布性隐私， 导致其受

到严重的创伤， 精神濒临崩溃， 才被迫退学，

而陈振的侵权行为导致自己精神崩溃， 一审法

院认定未达到严重后果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由

此， 王敏请求上海一中院改判陈振赔偿精神损

害抚慰金 5万元等。

二审：隐私权受到侵害

改判赔偿精神损害3000元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后认为， 本案主要的争

议焦点为： 一是陈振的行为侵犯了王敏的名誉

权还是隐私权； 二是陈振是否应赔偿王敏精神

损害抚慰金。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 首先， 自然人享有

隐私权。 而性隐私是自然人最核心的隐私之

一。 根据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书等证据， 足

以证明陈振未经王敏的同意， 擅自将双方之间

的性隐私向他人公开宣扬， 侵犯了王敏的隐私

权。 其次，从在案证据看，王敏在遇到纠纷和问

题时，也容易情绪激动，并存在过激言辞。 陈振

的不当言辞，属于在特定情境下的应激反应，法

院对陈振的不当言论予以批评。 陈振的不当言

辞起因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情感及经济纠纷，

在案证据尚不足以证明陈振具有贬损王敏名誉

的恶意， 也不足以证明陈振的言辞造成王敏的

社会评价降低。同时，陈振向他人披露王敏性隐

私的行为， 不属于侮辱、 诽谤， 即便确实对王

敏造成影响， 也不构成对王敏名誉权的侵犯。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 即王敏主张精神损

害抚慰金问题。 自然人的隐私权受到严重侵害

的， 可要求侵权人赔偿损失。 本案中， 陈振出

于炫耀等个人目的， 擅自将王敏性生活隐私向

陈振的同学、 老乡以及同事等人公开披露， 该

侵权行为不仅损害了王敏的羞耻感、 自尊心，

而且会对王敏未来的生活产生一定的负面影

响， 陈振的侵权行为必然会给王敏带来一定的

精神痛苦和损害。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

结合本案实际情况， 考虑陈振的过错程度、 侵

权行为的情节等因素， 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数

额为 3000元。

上海一中院遂作出上述改判。

（本文所用皆为化名）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陆晨曦 钱雯晴

本报讯 张华经多年打拼终于实现了

在青浦买独幢别墅的梦想， 计划着好好装

修当婚房。 张华和靓丽公司约好门窗品

牌， 谁想， 靓丽公司竟偷梁换柱， 以次充

好。 几经沟通无果后， 百般无奈， 张华只

能将靓丽公司告上青浦区人民法院， 请求

法院判令解除门窗合同且退还门窗货款。

2020 年 5 月， 张华在众多门窗公司

中选择了靓丽公司。 在选定质量较好、 价

格较高的白雪牌门窗后， 张华与靓丽公司

签订了一份门窗合同， 货款为 16 万元。

张华随即向靓丽公司支付了 10万元。

一周后， 张华检查门窗时发现品牌是

天然牌， 并非靓丽公司承诺的白雪牌。 张

华立马拨打天然牌厂商的电话， 得知此品

牌安装别墅门窗仅需 10 万元， 靓丽公司

提供的门窗价值缩水 6万元。 张华提出质

疑后， 靓丽公司工作人员不小心将更换门

窗品牌事宜说漏了嘴。

庭审中， 张华向法院提供了与靓丽公司

工作人员交涉的录音， 录音中， 该工作人员

承认实际提供的门窗品牌与合同签订之时双

方口头约定的白雪牌不符。

庭审中， 靓丽公司辩称， 双方签订的门

窗合同中并未就门窗品牌作出书面约定， 即

使录音中靓丽公司工作人员承认当时口头约

定了白雪牌， 但没有写进书面合同就不应产

生约束力。 靓丽公司认为天然牌门窗质量合

格， 是按合同办事， 不存在过错， 不同意解

除合同， 更不同意退还货款。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根据庭审中张华提

供的录音证据， 证明靓丽公司承认签约当时

双方确实口头约定了白雪牌门窗， 口头约定

与书面约定具有同等的效力， 且双方的合同

价款亦是根据口头约定的门窗品牌计算而

出， 靓丽公司应按约履行。 现靓丽公司提供

的门窗价值缩水高达 6万元， 致使门窗合同

目的不达， 合同理应解除， 货款 10 万元理

应退还张华。 （文中人物及公司均为化名）

装修材料被偷梁换柱 商家还抵赖
法院： 解除合同并退款

车主明知他人饮酒仍允许其驾车
二人均因危险驾驶罪获刑


